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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人的犯罪人格与多元化社会治安治理关系 
——以犯罪心理学为视角 

尚  虎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在犯罪心犯理学上，随着犯罪人格概念的基本形成，犯罪心理学对于研究犯罪学以及刑法学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研究
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对于犯罪预防以及多元化化的社会治安治理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从犯罪人格的角度出发，来梳理犯罪现象与
犯罪人的关系，来得出犯罪人格的重要性。人格的塑造对多元化社会治理治安有着深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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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犯罪现象与犯罪人问题 
（一）研究背景 
21 世纪以来我国犯罪现象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据数据统计显

示，2019 年全国平均每万人的刑事犯罪案发量为 13 人，这也是我
国最高检史上首次公布的类似的年度数据[1]。 

基于其上述犯罪表现来分析其犯罪性质，据相关数据资料显
示，以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居首。按照财产犯罪的划分体系来区分
分为取得型犯罪和毁弃型犯罪，取得型犯罪细分为转移占有的犯罪
即盗取型犯罪（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和交付型犯罪（诈骗罪、
敲诈勒索罪），非转移占有的犯罪（侵占罪、拒不交付劳动报酬罪）；
毁弃型犯罪即故意毁坏财物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中诈骗罪、盗
窃罪、抢劫罪这三类典型的财产类型的立案数占所有案件的立案数
总和 80%左右，暴力型犯罪呈现下降趋势。 

（二）关于犯罪人分类的标准之争 
古典犯罪学学派倡导以客观主义的分类法，认为犯罪人的客观

犯罪行为为主，按照犯罪行为把犯罪人分为欺骗型犯罪人、暴力型
犯罪人、窃取型犯罪；按照犯罪人所侵犯的法益，分为危害国家安
全利益的犯罪人、侵犯生命健康权的犯罪人、侵犯财产权的犯罪人
[2]。 

与此相对，主观主义的分类法以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和费尔巴哈
的心理强制说为基础，后以龙布罗梭、加罗法洛、菲利等人加以发
展。以主观主义分类法的代表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任何犯罪行
为都是在人的心理活动下完成的，客观行为必然是在主观意志下支
配产生的，客观行为可能有着固有的模式，而其背后的主观意志却
有千差万别。犯罪活动不应只是客观行为，而应该综合运用多种研
究方法去了解。犯罪学的奠基人龙布罗梭在《犯罪人论》一书中首
先提出了“生来犯罪人”的概念，菲利则提出著名的“犯罪三原因
论”（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犯罪饱和法则”，
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论”，认为预防犯罪在于改革刑法和社会防
卫。 

二、犯罪活动的心理基础 
犯罪人的本质特征存在于人的生物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

的不同层面，它系统的作用于具体的个人，并构成犯罪人群体整体
的特征[3]。疏忽大意过失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就在于行为
人的缺陷心理(这种缺陷心理就是疏忽大意过失的犯罪心理), 即行
为人对法律的轻视态度。 而过于自信的过失, 主要表现为意识和意
志的缺陷, 行为人对自己的能力和客观有利条件估计过高, 而对不
利条件和现实困难估计不足, 这说明在认识上是有缺陷的。故意犯
罪中, 犯罪主体的犯罪动机和对法律的蔑视态度是其犯罪心理的具
体表现;在过失犯罪中, 犯罪主体的人格缺陷(犯罪人格)和对法律的
轻视态度, 则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 因此, 犯罪动机和犯
罪人格是犯罪心理的实质内容。 

三、犯罪人格的研究对于多元化社会治安治理的意义 
（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所处的现状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极其

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治理有自身运行的规律，共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模式管理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末。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由于城乡二
元结构，人财物流动性少，基层政权比较得力，社会道德风尚良好，
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好。社会虽然管理有力，但活力不够。 

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
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卖
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痼疾沉渣泛起，社
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提出社会综
合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等多
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形式，收到了一
定成效。 

第三阶段：共建共治共享阶段。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
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
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存在“争利”现象，
对跨区域、跨部门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类案件，各相关地方和部门
相互博弈，争着办理。二是个别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问
题。办理经济类案件积极性高，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积极性低。三是
法律监督难问题。监督制度不少，但有些文件落实困难。四是检法
队伍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基层业务骨干积极性的发挥。检察官、法
官实行员额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二）犯罪人格对多元化社会治安治理的意义 
犯罪人格现象是否存在,是一个在刑事法学中引起争论的问题。

犯罪学犯罪的概念应与刑法学保持一致,人格缺陷是犯罪生成原因
中的一个变量因素。犯罪人格最终是作为法律观念形态存在的,表现
人格缺陷程度的概念。犯罪人格这一概念应当重新定义,新概念表明:
在某些情况下,严重的人格缺陷是犯罪生成的主要原因,从而为犯罪
预防指明了方向。 

本文所论述的多元化的社会治安治理的对象是指犯罪人，更好
的研究犯罪人的犯罪人格问题，能更好的预防犯罪，如前文所述犯
罪人的犯罪人格是指具有刑事法律意义的犯罪人的社会政治、文
化、道德和生理心理特征的总和，不难得出在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治
安大环境下，一个健康的人格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在人格的
培养与人格塑造的过程中，更加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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